
附件 1： 

陕西省重点实验室全面考核评估 

工作方案 

 

为全面提升原始创新和开放共享能力，推进产学研深度

融合，充分发挥重点实验室的创新源头供给作用，对陕西省

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简称“省重点实验室”）进行全面考核评估，

特制订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，落实省委

“五新”战略，实现“追赶超越”目标，以《国家科技创新

基地优化整合方案》（国科发基〔2017〕250 号）、《十三五国

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规划》（国科发基

〔2017〕322 号）和《陕西省重点实验室能力提升工作指引

(2017-2020)》为指导，通过考核评估，充分发挥重点实验室

在知识创新、技术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，进一步创新机制，

释放活力，强化管理，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对 2018 年 4月 30日之前验收通过的省重点实验室进行

全面考核评估。围绕数理、化学、生命、地球、工程、材料、

信息、医学等八个学科领域，采取自查与抽查相结合、定量

与定性相结合、会议评审与现场考察相结合等形式开展分类



考核评估，并以考核评估结果为依据，巩固与支持一批运行

情况较好的省重点实验室，提高一批具有较大潜力的省重点

实验室，整改一批运行情况较差的省重点实验室，同时培育

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，指导各个省重点实验室加强开放共享，

提升创新能力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助力我省基础研究

发展。 

三、考核评估要求及指标 

本次省重点实验室全面考核评估工作将主要围绕：实验

室定位和研究方向、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、学术研究水平成

果和学术影响、实验条件和研究环境、开放共享与合作交流、

5 个方面进行。各省重点实验室数据信息采集时间范围为

2015 年 1 月 1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（3年）。 

四、阶段划分 

本次考核评估工作时间为 2018 年 3 月—8 月，分自查、

定量审查、定性审查和综合评定四个阶段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 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2018 年 3 月 10 日-4 月 15 日） 

各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及依托单位应严格按照《陕西省

重点实验室能力提升工作指引》（2017-2020）和《陕西省重

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在本单位内部

认真开展自查工作，并提交《自查工作报告》。 

在自查的基础上填写并提交《陕西省重点实验室评估申

请书》及佐证材料。 



（二）定量审查阶段（2018 年 4 月 16 日-5 月 15 日） 

各省重点实验室按要求填报《陕西省重点实验室评估申

请书》及佐证材料。科技厅将组织有关专家对以上材料进行

审核，对参加考核评估的省重点实验室的各项定量指标进行

定量打分。 

  （三）定性审查阶段（2018 年 5 月 16 日-6 月 15 日） 

将围绕数理、化学、生命、地球、工程、材料、信息、

医学等八个学科领域，采取专家评审和现场考察的形式对参

加考核评估的省重点实验室进行定性打分。 

（四）综合评定阶段（2018 年 6 月 16 日-8 月 15 日） 

按照定量审查与定性审查两个阶段的实际情况，针对参

加考核评估的省重点实验室进行综合评定，评定结果分为优

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类。对不合格的重点实验室给予一年整

改期，并重新考核评估，仍不合格的予以摘牌。 

五、加强日常管理 

（一）筹备成立陕西省重点实验室专家咨询委员会 

为进一步加强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运行管理，省科技

厅将聘请省内外高层次科学家、实验室管理专家、掌握市场

需求的企业专家以及科技管理人员，筹备成立省陕西省重点

实验室专家咨询委员会，为省重点实验室制定发展规划、完

善运行机制等提供科学、可行的决策咨询服务。 

（二）组建省重点实验室创新战略联盟 



将以本次省重点实验室全面考核评估工作为契机，适时

组建省重点实验室创新战略联盟，依托联盟优势，从学科前

沿、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聚焦科学问题，引导和促

进不同学科、不同领域、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开展协同创新，

实施联合攻关。培育推荐国家重点实验室。 

（三）建立省重点实验室信息动态化管理制度 

建立陕西省重点实验室信息动态化管理系统。系统上线

运行之后，各省重点实验室及依托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登

录陕西省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，按要求对省重点实验室动

态化信息进行填写提交。进一步强化“建-管”主体联动，实

行省科技厅宏观管理与指导，行业部门和地市科技行政主管

部门联合推动的体制机制。 

六、支持措施  

（一）对于评定结果为“优秀”的省重点实验室，开辟绿

色通道，优先实行科研项目标契约管理。支持其优先申报陕

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（基金）重点项目、创新团队和

国际合作与交流各类计划项目。 

（二）鼓励省重点实验室为中小企业服务。为省内中小企

业提供服务的省重点实验室，企业与其开展的横向课题可优

先考虑列入省科技厅纵向支持项目。 

（三）支持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共享。实行省重点实验室动

态信息年报制度，鼓励各省重点实验室建立网站，将大型科



学仪器设备进行开放共享，实现省重点实验室技术研发与企

业技术需求的无缝对接，各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共享的仪器设

备将纳入省级创新券进行管理。 

（四）支持产学研深度融合。优先支持对于企业作为投资

主体、管理主体、需求主体、市场主体并联合高校建立的“四

主体一联合”省重点实验室，鼓励各省重点实验室积极参与

军民融合“双导师制”试点工作并给予项目支持。 


